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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前開增列之規定，損及民國 79 年 2 月 9 日至民國 91 年 11 月 26 日期間，服志願役未滿 10

年之國軍官兵權益，行政院應督促所屬研議補救方案。 

（四十一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為台電公司不合理於夏季用電高峰期安排

核一廠一號機歲修，致使本年 6 月 21 日備載容量急速下降至

6%，北台灣出現供電安全危機，特要求行政院立即調查核一

廠一號機於夏季用電高峰歲修之原因？責令台電公司追究原

因與損失，並調查該機組發電機定子重繞工程延宕責任，及

以天價獨家議價之不合理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各大媒體報導，本年 6 月下旬時，台電公司核一廠一號機仍處於歲修狀態，而 6 月 21

日又發生核二廠一號機跳機事件，導致 6 月 21 日中午，北台灣備載電力僅剩下 6%，台電

緊急要求基隆協和電廠啟動發電，才有驚無險地渡過北台灣限電危機，此乃嚴重的能源安

全事件！且協和電廠啟動發電一事，更出現高額的替代發電燃料損失，行政院對此應專案

調查，追究相關責任，才能杜絕此事再度發生。 

二、經查，行政院多次公開表示，核能機組乃發電成本較低的配置方案，每度電僅 0.7 元上下，

故在夏季用電高峰期，核能機組不應安排歲修，才能創造最佳經濟配置，此乃基本管理原

則。否則台電公司宣稱核能機組發電成本便宜，卻安排核能機組於夏季歲修，不僅自相矛

盾，也令人難以接受。 

三、惟查，台電核一廠一號機卻於今年 6 月下旬止仍處於歲修狀態，此一違常歲修安排令人不

解。再查，核一廠一號機乃從 3 月 27 日開始歲修，原合約應為 60 日內完工，原定 5 月底

恢復供電，但前述歲修進度卻因西門子公司在「發電機定子重繞工程」到 6 月底時仍有氫

氣外洩問題，恐造成氫爆危機，故原能會無法核准其運轉。 

四、按，西門子公司在核一廠執行「發電機定子重繞工程」若確有延宕，因此產生說明一之備

載容量吃緊與夏季用電核一廠一號機組無法順利發電的情事，台電公司必然受有重大損失

，也就是全體國民必須承擔較高成本發電機組的替代燃料損失，政府若不積極求償，形同

讓全體納稅人替台電與延宕廠商買單，不僅有虧職守，也有圖利及瀆職之嫌。 

五、再查，西門子公司前述「發電機定子重繞工程」據傳花費新台幣 8 億元天價（2 千 7 百萬美

金）獨家議價，但該項設備 6(7)年前廠商報價僅 2 百萬美金，短短幾年台電卻以 10 餘倍的

天價與西門子公司獨家議約；相對地，台電公司若購置全新發電機（發電機定子重繞工程

替代方案）僅需花費 4 億元，且工程時間僅需 1 個月，既可以能節省預算，也不會發生工

程延宕導致夏季供電缺席的不合理現象。台電捨此不為，卻以天價跟西門子公司獨家議價

，又不追究延宕損失，行政院若不以專案徹查，難以說服國人電力成本管理之績效！更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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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質疑備載容量不足的真相究竟為何？ 

六、更有甚者，據了解，台電公司約已於 10 年前在協和電廠跟西門子公司執行發電機轉子重繞

，結果不僅失敗，還讓機組無法運轉長達 1 年多，在此情況下，台電公司居然再度以獨家

議價方式辦理此失敗經驗，箇中原因為何？應立即專案徹查之。 

七、綜上，核能機組既然是發電成本較低的配置，核一廠一號機就不應於夏季用電高峰仍處在

歲修狀態，倘若此歲修延宕確實起因於西門子公司發電機定子重繞工程延宕，則行政院應

責令台電公司立即追償損失，並依據政府採購法研議是否停權或為其他適法處分。更有甚

者，當世界主要電廠發電機定子重繞工程皆已改為價格標（競價機制），台電公司卻以天

價獨家議價之舉，也應專案調查背後原因為何？並將檢討報告及後續處理方式公告周知，

以避免外界對能源管理之諸多批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
（四十二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為本年台電公司核一廠一號機歲修延宕一

個月以上，再加上 6 月底核二廠又臨時發生跳機意外，導致

台灣電力備載容量僅剩餘 6%之嚴重能源安全事件，惟經查即

便電能開發方案迫在眉睫，但像是經行政院核定之通霄火力

電廠開發案，迄今卻仍無法照進度執行，行政院不僅自我延

宕國家重大電能開發方案，更易遭外界詬病政府僅重核四卻

不顧其他電力開發的疑義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按，能源安全事涉產業發展、民眾日常生活及國家安全，故世界各國都將能源安全及電力

供應提升至國家政策位階，台灣亦不例外。是以，電力開發乃中央政府核定之重大政策，

任何電力開發一經行政院核定，各部會及各級政府就有配合執行的必要，行政院更應積極

協調，嚴控進度，此乃行政院的責任，更是各部會的義務。 

二、惟查，台灣地區各項電能開發方案中，經行政院核定但卻嚴重推遲進度者首推通霄火力發

電廠案。更有甚者，依據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內部推算，若通宵計畫持續延宕 1.5 年、2 年至

2.5 年，則到了民國 108 年，台灣地區備載電力將僅剩下 12.8%、11.0%及 9.3%，屆時台灣

將面臨嚴重的缺電和限電危機！政府若不正視此問題，將嚴重衝擊台灣經濟發展及民眾日

常生活的便利性。 

三、更有甚者，上述備載容量的數據還是建構在核四廠於 106 年 7 月完成商轉的前提之下，但

核四是否能如期商轉仍在未定狀況。遑論若再發生今年 6 月核一廠歲修進度延遲及核二廠

跳機的意外事故，屆時台灣若沒有通霄電廠加入運轉，若遇到意外事故，不僅沒有任何備

載容量，還會出現嚴重的缺電、停電危機。由此可知，行政院所核定通宵火力電廠案，乃

能源開發方案中的重要計畫，具有客觀性、迫切性及必要性，對此行政院有責任積極溝通


